
四川轻化工大学教师试讲表

第   次试讲  时间       地点       试讲教师        系（教研室）        

	试    讲

内    容
	

	听课教师签名（不少于5人，高级职称教师不少于2人）
	

	系（教研室）

意      见
	1备课情况
2语言表达

3讲授内容

4现场答辩
5试讲结果

               系（教研室）主任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根据川轻化教〔2019〕112号文件，此表经系（教研室）主任签字后，交所在学院学术办存档备查。新开课或开新课的教师必须进行三次试讲。试讲内容由系（教研室）指定，应覆盖所授课程不低于三章的教学内容。每次试讲时间不少于40分钟。
